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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搜索、扣押的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紀澄杰 / 繪圖：Yen

⼀、搜索可以搜多細？（⾒圖1）

搜索是⼀種⼲預⼈⺠隱私權的強制處分，我國刑事訴訟法採相對法官保留原則，原則上要先由法院發搜索票，
票上載明搜索的對象與範圍，此時可以搜多細，就依照搜索票的記載判斷。⽽在例外不⽤搜索票的無令狀搜索
情況下，則根據搜索⽬的不同，⽽有不同的界線。



⼆、有令狀搜索的範圍

在有搜索票的情況下，搜索票上應記載應搜索的被告、犯罪嫌疑⼈或應扣押的物品，以及應加搜索的處所、⾝
體、物件或電磁紀錄[1]；也就是要找什麼東⻄（搜索對象）以及哪裡是可以找的地⽅（搜索範圍），法院要事
先、具體、特定並明⽰這些應記載事項，以避免執法⼈員只憑⼀張搜索票就釣⿂式的搜索，也就是學理上的
「概括搜索票禁⽌原則」[2]。

⽽搜索的範圍會因為應加搜索的處所或物件本⾝特性⽽有所增減，例如在搜索住宅⼤樓的情況，雖然搜索票上
會載明特定樓層及特定戶號，但實務⾒解認為搜索範圍包括與⽣活起居有密切關聯的⼀切場所，所以附屬於住
宅的儲藏室、電梯、樓梯間等，都會視為住宅的⼀部分，⽽可以搜索[3]。

除此之外，搜索的對象不同也會影響搜索時可以搜得多細。假如應扣押的物品為槍枝，搜索時即不得打開⽐槍
枝更⼩的信封檢視其內容；假如搜索對象為犯罪嫌疑⼈，那就不能打開無法藏匿⼈的抽屜搜索其他物件。

三、無令狀搜索的範圍

（⼀）附帶搜索

附帶搜索的⽬的是保護執法⼈員在執⾏合法拘提、逮捕、羈押時的⼈⾝安全，避免犯罪嫌疑⼈偷藏兇器，並防
⽌犯罪嫌疑⼈湮滅隨⾝攜帶的證據。所以附帶搜索的範圍只限於犯罪嫌疑⼈的⾝體、隨⾝攜帶的物件、所使⽤
的交通⼯具，以及犯嫌⽴即可觸及的處所[4]。

1. ⾝體、隨⾝攜帶的物件

因為⾝體、隨⾝攜帶的物件都是可以隨⼿觸及並拿取東⻄的地⽅，⽽且⼝袋、⼤⾐，還有隨⾝攜帶的包包都有
可能藏匿危險兇器或是犯罪證據。因此，原則上執法⼈員可以對這些⽐較細微的地⽅進⾏附帶搜索。

2. 使⽤的交通⼯具

這裡所指的交通⼯具應限於被逮捕或拘提者當時正在使⽤、或雖⾮正在使⽤，但可以⽴即掌控的交通⼯具。所
以如果⾞輛是另外停放在別處，就不能附帶搜索[5]。此外，對於駕駛中的⾞輛進⾏附帶搜索，仍應限於⾞內駕
駛座周圍或副駕駛座等可⽴即觸及的範圍，因此後⾞廂與引擎蓋等並⾮隨⼿可及的範圍，就不能進⾏附帶搜
索[6]。

3. 住家

當執法⼈員是在犯罪嫌疑⼈家中為拘提、逮捕與羈押時，因為是在犯罪嫌疑⼈的勢⼒範圍，有可能遭到其他共
犯或親友攻擊，此時為了保護執法⼈員的⼈⾝安全，所以容許執法⼈員對於「與逮捕場所緊密相連的範圍」做
保護性掃視（例如在客廳逮捕犯罪嫌疑⼈，但可以掃視房間裡⾯[7]）。然⽽因爲保護性掃視的⽬的在於發現



⼈，為了避免過度⼲預隱私權，所以執法⼈員只可以⽤眼睛查看，並只能查看能容納⼈的地⽅。

（⼆）逕⾏搜索

逕⾏搜索的情況下[8]，因為這時候搜索的⽬的是要找到⼈，所以只能搜索可能藏匿⼈的地⽅，如臥室、床底、
⾐櫃等⼤型容器；⽽如抽屜、筆盒等細⼩不可能藏匿⼈的處所，則不能搜索，也不能藉此檢閱書信、⽂件、物
品等[9]。

（三）緊急搜索

緊急搜索的⽬的在找證物[10]，因此搜索的範圍應依證物的⼤⼩及性質⽽有所不同，可以搜索的對象包括⼈的
⾝體、物件、電磁紀錄、住宅或其他處所[11]。

（四）同意搜索

同意搜索[12]的範圍以及期間⻑短，取決於被搜索⼈的意思。因此，未經被搜索⼈事前同意的地⽅就不能進⾏
搜索。⽽且被搜索⼈可以隨時撤回同意，這時候縱使執法⼈員有發現可疑跡證，搜索仍應⽴即停⽌，除⾮有其
他合法途徑才能繼續[13]。

四、搜到東⻄，然後呢？無令狀扣押與⼀⽬瞭然法則

（⼀）搜索之後的扣押

當執法⼈員搜到可以當作證據或依法得沒收的物品，此時為了不讓犯罪嫌疑⼈或被告有機會湮滅或另為其他處
分，以保全證據或將來沒收之執⾏，國家會暫時占有、保管這些物品，也就是「扣押」[14]。

扣押是對⼈⺠財產權的⼲預，跟搜索⼀樣採相對法官保留原則，原則上應扣押的物品要記載在搜索票上[15]，
⽽執法⼈員依票搜扣。但如果執法⼈員在搜索過程中意外發現其他證據或與本案無關的違禁品時，此時若執意
要求嚴格遵循搜索票的記載，⽽對這些證據、違禁品視⽽不⾒，顯然不符合司法正義，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有
附帶扣押[16]與另案扣押[17]等無令狀扣押的規定，讓執法⼈員可以機動性地保全證據，以利發現真實及維護
公共利益。

（⼆）無令狀扣押與⼀⽬瞭然法則

然⽽無令狀扣押畢竟會對⼈⺠權利造成侵害，為了避免過度⼲預，我國學說[18]與實務⾒解多參考英美法上的
「⼀⽬瞭然法則」，認為只要同時滿⾜以下3個條件，即使沒有令狀仍可以合法扣押：

1. 執法⼈員因合法執⾏搜索、拘提、逮捕、羈押或其他合法程序⽽進⼊某場所[19]；

2. 在⽬視範圍內發現場所內有另案應扣押之物[20]，也就是只限於⽬光檢視，不得另外翻動或搜索[21]；



在這種情況下因為並沒有偏離原來的搜索程序，不會擴⼤或加深對被搜索⼈隱私的⼲預，所以即使無令狀也可
以合法扣押[24]。

註腳

3. 有相當理由相信要另案扣押的東⻄可以作為證據或是依法可沒收之物[22]，例如槍枝、彈藥等違禁
物[23]。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2項：「搜索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案由。
⼆、應搜索之被告、犯罪嫌疑⼈或應扣押之物。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不明時，得不予記載。
三、應加搜索之處所、⾝體、物件或電磁紀錄。
四、有效期間，逾期不得執⾏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票交還之意旨。」

[1]

   參最⾼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65號刑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百⼆⼗⼋條第⼆項明⽂列舉搜索票法
定必要之應記載事項，此據以規範搜索票之應記載事項者，即學理上所謂『概括搜索票禁⽌原則』。」

[2]

   參最⾼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27號刑事判決：「警⽅係持法院簽發之搜索票，合法進⼊購買毒品之甲
○○位於桃園市○鎮○○路0段000號00樓居所執⾏搜索，是上址之樓梯間及電梯均屬警⽅合法進⼊之場
所，……。」

[3]

   刑事訴訟法第130條：「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或執⾏拘提
、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搜索其⾝體、隨⾝攜帶之物件、所使⽤之交通⼯具及其⽴即可觸及之處所
。」

[4]

   參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17號刑事判決：「⽽此所謂所使⽤之交通⼯具，參酌汽⾞之機動性與搜
索保全證據之必要理由，併法條之概括性規範即『其⽴即可觸及之處所』之意旨，應作限縮解釋，僅指被
逮捕或拘提者當時正在使⽤、或雖⾮其正在使⽤，然為其所能⽴即掌控之交通⼯具⽽⾔。若交通⼯具係另
停放他處且⾮被逮捕或拘提者所能⽴即掌控者，則不與焉。」

[5]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2022），《刑事訴訟法（上）》，第6版，⾴264。[6]

   參案例臺灣新北地⽅法院103年度簡上字第239號刑事判決：「⼜警⽅於逮捕被告後，本可對於被告週遭
環境為保護性掃視以確保執法⼈員安全，且依警⽅提出現場照⽚所⽰（⾒偵字卷第18⾴），被告將⼑械
管制編號0000000000-0號之武⼠⼑擺於房間⾨邊，為可⼀⽬所及之範圍，則警⽅針對房⾨敞開之被告
房間進⾏保護性掃視盤查，對於⽬視可及顯為本案證據之⼑械管制編號0000000000-0號之武⼠⼑，進
⾏查扣，亦無違法搜索之情事，被告辯稱並未將武⼠⼑拿出房間，⼑是綁在⾨後，開⾨看不到，係警⽅違
法搜索云云，均無可採。」

[7]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有左列情形之⼀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
搜索票，得逕⾏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
⼀、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或執⾏拘提、羈押，有事實⾜認被告或犯罪嫌疑⼈確實在內者。
⼆、因追躡現⾏犯或逮捕脫逃⼈，有事實⾜認現⾏犯或脫逃⼈確實在內者。

[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28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00%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5065%252c2011091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12%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1427%252c20230419%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30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10%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2117%252c20210422%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M,103%252c%25e7%25b0%25a1%25e4%25b8%258a%252c239%252c20141029%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31


三、有明顯事實⾜信為有⼈在內犯罪⽽情形急迫者。」
   參臺灣⾼等法院96年度上訴字第683號刑事判決：「是故警察在有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所規定之3

款事由，無搜索票進⼊住宅或其他處所，僅能搜索可能藏匿⼈之處所，如臥室、床底、⾐櫃等，不能及於
不可能藏匿⼈之處所，如抽屜、筆盒等，甚或檢閱書信、⽂件、物品等，且在逮捕、拘提⼈犯⽬的達成時
，即應停⽌搜索，此際除依同法第130條之附帶搜索或保護性掃視搜索（即保護執⾏搜索⼈之安全）外，
不得再為任何搜索。」

[9]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2項：「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迅速搜索，⼆⼗四⼩時內
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得逕⾏搜索，或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搜
索，並層報檢察⻑。」

[10]

   最⾼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979號刑事判決：「⾄於第⼆項所定之保全證據之緊急搜索，係為保全證據⽽
設，並無如第⼀項定有『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是以得逕⾏搜索之對象（客體），當然包括被告、犯罪
嫌疑⼈或第三⼈之⾝體、物件、電磁紀錄、住宅或其他處所在內均得為之。」

[11]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搜索，經受搜索⼈出於⾃願性同意者，得不使⽤搜索票。但執⾏⼈員應出⽰
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12]

   參最⾼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9號刑事判決：「受搜索⼈之同意，既為搜索合法之最重要前提，搜索之
進⾏，⾃須於獲得受搜索⼈同意後，始得為之，範圍及期間⻑短，亦取決於受搜索⼈之意思。因此，受搜
索⼈得隨時撤回其同意，固不待⾔；撤回之⽅式，明⽰及舉凡得使搜索⼈員瞭解、知悉其意思內容之⼀切
⾮明⽰表⽰，皆無不可；撤回時，搜索應即停⽌，縱因正發現可疑跡證，⽽有繼續搜索或即時扣押之必要
，亦僅於有其他合法途徑，例如：緊急搜索、本案附帶扣押或另案扣押等可資遵循時，始得為之。」

[13]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14]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2項第2款。[15]

   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搜索或扣押時，發現本
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16]

   刑事訴訟法第152條：「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
官。」

[17]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2022），《刑事訴訟法（上）》，第6版，⾴326-328。[18]

   參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刑事判決：「本件警員於違反毒品條例之本案搜索過程中所扣得之
槍、彈，乃與違反毒品條例本案無關之事證，縱符合另案扣押之『⼀⽬瞭然』原則，然違反毒品條例之本
案搜索既有上開違背法定程序之情形，已⾮合法搜索，揆諸上揭說明，該另案扣押所得之槍、彈，即無從
再附隨本案搜索⽽認係合法取得之證據。乃原判決徒以本件發現與扣押之槍、彈，符合另案扣押之⼀⽬瞭
然原則為由，遽認有證據能⼒，容有適⽤法則不當之違法。」

[19]

   參最⾼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刑事判決：「……是勘察⼈員所得扣押為另案證據者，參照刑事訴
訟法第152條規定『另案扣押』採『⼀⽬瞭然』法則之意旨，即執法⼈員在合法執⾏本案『勘察、採證』
時，若在⽬視範圍以內，發現存有另案犯罪之合理依據⽽屬於另案應扣押之物，即得無令狀予以扣押之；
反之，則應依法定程序向法官聲請令狀始得為之。⼜所謂另案，只需為本案以外之刑事犯罪案件即可，⾄

[20]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96%252c%25e4%25b8%258a%25e8%25a8%25b4%252c683%252c20070615%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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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搜索票，無令狀搜索，扣押，⼀⽬瞭然法則

於是否已經偵查機關所發覺、是否已進⼊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在所不問，以便機動性地保全該證據，俾
利於真實之發現及公共利益之維護。」

   參臺灣新北地⽅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93號刑事判決：「⾜認當時員警進⼊該處後，⽬光所及之範圍並未
發現本案⼿槍或如附表⼆所⽰之毒品，係經員警以鉅細靡遺、翻箱倒櫃之⽅式進⾏搜索⾏為始發現查扣，
實⾮屬對⼀⽬瞭然之處所進⾏搜索，亦可徵實已逾越附帶搜索或逕⾏搜索之範圍甚明，無從認為合法。」

[21]

   參最⾼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8號刑事判決：「⼜警察持搜索票進⼊上開處所執⾏搜索時，意外發現該
處所置有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所⽰之槍枝主要組成零件及編號⼆⾄⼗三所⽰之製造槍枝主要
組成零件之⼯具，雖⾮該毒品案件本案應扣押之物，然依該等物件之性質或為構成犯罪之違禁物，或為供
犯罪所⽤之物，實已存在有『另案』犯罪之合理跡證，並⾜認已有相當理由相信其係應扣押之物，為避免
導致證據湮滅，執法警察既在搜索處所意外發現附表之物，依法⾃得為『另案扣押』。」

[22]

   參最⾼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刑事判決：「經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交安組會同劉○明（汽⾞修
理業者）勘察系爭⼩客⾞，於勘察之際⾃外即可⼀⽬瞭然地發現放置在駕駛座下⽅踏墊上之扣案槍、彈等
物，⽽上開扣案之槍、彈依該等物件之性質為構成犯罪之違禁物，已存在有『另案』犯罪之合理跡證，並
⾜認已有相當理由相信其係應扣押之物，為避免導致證據湮滅，揆之前述說明，⾃得為『另案扣押』。」

[23]

   參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7號刑事判決：「然為符合上開保障⼈⺠基本權之精神，解釋上，所扣押
之另案證據，⼀則必須係於合法搜索過程中，⽏庸另啟搜索⾏為，即⾃然地為執⾏⼈員視線所及，⽽⼀⽬
瞭然即可發現者，英美法謂之為『⼀⽬瞭然』法則，於未偏離原程序之常軌中併予扣押此等證據，因較諸
原搜索⾏為，並未擴⼤或加深對受搜索⼈隱私之⼲預，⾃可⽏庸重為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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